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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是項解釋自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。但

如經本院解釋，認法院就法條文義所持裁判上見解，非屬適用法規顯有

錯誤者，仍不得據為再審理由，經本院釋字第一八八號及釋字第二○八

號解釋末段釋明在案。

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，經本院解釋為違背法令

之本旨時，當事人如認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再

審理由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者，其起訴或聲請之法定不變期間，

參照同法第五百條第二項但書規定，應自該解釋公布當日起算，始足保

障人民之權利。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錯誤，係原確定裁判所生之

瑕疵，故民事裁判確定已逾五年者，依同法第五百條第三項規定，仍不

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，俾兼顧法律秩

序之安定性，本院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二一○號解釋（75.10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

三條第三項第一款，關於限額免納所得稅之利息，係規定「除郵政存薄

儲金及短期票券以外之各種利息」，並未排除私人間無投資性之借款

利息，而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發布之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

二十七條認該款「所稱各種利息，包括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金融

機構之存款及工商企業借入款之利息」，財政部(七○)台財稅字第三七

九三○號函並認「不包括私人間借款之利息。」縱符獎勵投資之目的，

惟逕以命令訂定，仍與當時有效之首述法條「各種利息」之明文規定不

合，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為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，所謂依法

律納稅，兼指納稅及免稅之範圍，均應依法律之明文。至主管機關訂定

之施行細則，僅能就實施母法有關事項而為規定，如涉及納稅及免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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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，仍當依法律之規定，方符上開憲法所示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

三條第三項第一款，關於限額免納所得稅之利息，係規定「除郵政存簿

儲金及短期票券以外之各種利息」，並未排除私人間無投資性之借款

利息，而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三十一日發布之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

二十七條認該款「所稱各種利息，包括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金融

機構之存款及工商企業借入款之利息」，財政部(七○)財稅字第三七九

三○號函並認「不包括私人間借款之利息。」縱符獎勵投資之目的，惟

逕以命令訂定，仍與當時有效之前述法條「各種利息」之明文規定不

合，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至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三

條第三項，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，關於限額免納所得

稅之利息，改採列舉規定後，已不包括私人間其他借款之利息，上述施

行細則第二十七條關於免稅利息範圍之規定，亦已修正刪除，該財政部

函自不再適用，由於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第二項明示「本院依人

民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力」，本件聲請

人據以聲請之行政訴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，雖已失效，仍有

解釋之必要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（75.12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權，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

等，並不限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，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

目的，而為合理之不同處置。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九條：「聲明異議案

件，如無扣押物或扣押物不足抵付罰鍰或追繳稅款者，海關得限期於

十四日內繳納原處分或不足金額二分之一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，逾

期不為繳納或提供擔保者，其異議不予受理」之規定，旨在授權海關審

酌具體案情，為適當之處分，以防止受處分人藉故聲明異議，拖延或逃

避稅款及罰鍰之執行，為貫徹海關緝私政策、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




